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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三科 

承辦人：劉后安 分機：2403 

案由：為本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函請修正「臺

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連通建築物收費辦

法」第四條條文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捷運局一一０年六月十八日北市捷規字第一一０三０

一三一八四號函略以： 

（一）本市為保持人行道之暢通、都市景觀之優美及

增進周邊建築物之連通效益，吸引更多人潮，

減少交通壅塞之社會成本，建立無障礙之舒適

人行空間，前由本府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制定公布「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

移設及連通申請辦法」，該辦法復於一００年七

月二十六日修正法規名稱為「臺北市大眾捷運

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連通自治條例」）及全文二十條在

案。本府嗣依連通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之授權，於一０一年一月十八日訂定發布「臺

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連通建築物收

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復於一０七年二

月二十二日修正本辦法第四條條文及附件一，

作為相關收費事宜之辦理依據。 

（二）本次修正係因鑑於政府機關或行政法人所管理

使用之公有建築物多係提供民眾使用，具有強

烈公益性與公共性之色彩，茲考量提供民眾安

全舒適之通行環境，強化捷運設施及地下街設

施與鄰近公有建築物之連結性，就此等公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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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之申請連通案件應無對其收取權利金之必

要，擬修正本辦法第四條條文。 

（三）本辦法第四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項與第二項之體例格式及文字酌作修正。 

2、新增第三項，明定連通建築物如屬政府機關或

行政法人所管理使用之公有財產者，得報請本

府同意後免收權利金。 

二、上開修正草案之內容，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

必要者。」之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就捷運局修正條

文及說明欄之文字酌作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捷運局修正本辦法第四條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

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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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工程局修正「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連通建築物收費辦法」第四條條文草案 

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三科修正條文 
捷運工程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捷運工程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三科修正說明 

第四條    權利金

計價基準如

下： 

一、與捷運設

施 連 通

者，如附

件一。 

二、與地下街

設 施 連

通者，如

附件二。 

前 項 權

利金應由捷運

營運機關（構）

或地下街營運

管理機關（構）

第四條    權利金

計價基準如

下： 

一、與捷運設

施 連 通

者，如附

件一。 

二、與地下街

設 施 連

通者，如

附件二。 

前 項 權

利金應由捷運

營運機關（構）

或地下街營運

管理機關（構）

第四條    權利金

計價基準如

下： 

一  屬捷運設

施 連 通

者，如附

件一。 

二  屬地下街

設施連通

者，如附

件二。 

前 項 權

利金應由捷運

營運機關（構）

或地下街營運

管理機關（構）

一、第一項與第二項

酌 作 文 字 修

正。，並依中央

法制體例及總

統公布法律之

格式，於第一項

各款款次右方

應加具頓號。 

二、新增第三項。查

臺北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路

網已遍布臺北

市，由政府機關

（包含公立醫

院、公立學校）

或行政法人所

一、參酌本府捷運工

程局（以下簡稱

捷運局）修正說

明第二點末段

敘及「惟倘此等

建築物已由政

府機關以出租

或委託經營管

理等方式交由

民間機構管理

使用者，則非本

項免收權利金

之適用範圍，仍

應依第一項規

定計收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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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申請人議

定，報請臺北

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同

意後納入連通

契約。 

與 捷 運

設施或地下街

設施連通之建

築物，如屬政

府機關或行政

法人直接管理

使用之公有財

產者，得報請

本府同意後免

收權利金。 

與申請人議

定，報請臺北

市政府（以下

簡稱市政府）

同意後納入連

通契約。 

與 捷 運

設施或地下街

設施連通之建

築物，如屬政

府機關或行政

法人管理使用

之公有財產

者，得報請市

政府同意後免

收權利金。 

與申請人議

定，報臺北市

政府同意後納

入連通契約。 

管理使用之公

有建築物毗鄰

於捷運站出入

口或地下街之

情形，所在多

有，鑑於政府機

關或行政法人

其等所管理使

用之公有建築

物多係提供廣

大民眾使用，具

有強烈公益性

與公共性之色

彩，與一般連通

案件希冀藉由

不特考量其周

邊建築物之連

通效益及以吸

引更多人潮為

之目的迥異，就

此等公有建築

金」，為使規範

明確，爰於修正

條文第三項「管

理使用」之文字

前增訂「直接」

二字，俾資周

全。 

二、經洽捷運局及臺

北大眾捷運股

份有限公司業

務單位釐清修

正條文規範真

意後，將捷運局

修正說明欄之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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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連通案件

應無對其收取

權 利 金 之 必

要。爰增訂本項

規定，明定與捷

運設施或地下

街設施連通之

建築物，如屬上

開政府機關或

行政法人所管

理使用之公有

財產者，得報請

本府同意後免

收權利金。惟倘

此等建築物已

由政府機關以

出租或委託經

營管理等方式

交由民間機構

管理使用者，則

非本項免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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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之適用範

圍，仍應依第一

項規定計收其

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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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連通建築物收費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

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

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連通通道，指以通道方式與捷運

系統或地下街設施相連接之通道。 

第  三  條    連通通道及出入口之管理維護費，由申請人

全數負擔。 

               前項管理維護費，包括水電費、清潔費、保

全費、設備維護費、管理人員薪資、房屋稅、地

價稅等相關稅賦及其他費用。 

第  四  條    權利金計價基準如下： 

               一  屬捷運設施連通者，如附件一。 

               二  屬地下街設施連通者，如附件二。 

               前項權利金應由捷運營運機關（構）或地下

街營運管理機關（構）與申請人議定，報臺北市

政府同意後納入連通契約。 

第  五  條    營運保證金依工程費總額百分之十計收，並

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定方式繳納。 

               申請人應於連通日七日前三十日內繳交營

運保證金予捷運營運機關（構）或地下街營運管

理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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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工程費之提報，應檢附司法院工程類

鑑定機關參考名冊所列公正第三人之鑑價文件。 

               第一項營運保證金，除有本自治條例第十六

條規定情事外，於連通終止後，無息發還。 

第  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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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捷運設施連通權利金計價基準 

一、 連通權利金之計價基準，係依據連通開口面積之車站

相對廣告租金效益之「基本底數」，加上連通所增加之

土地商業效益之「連通效益」。 

二、 計算基準如下： 

（一）基本底數：連通開口面積×當站廣告單價×人潮集中係

數。  

1. 當站廣告單價： 

(1)以當站最近三年內之平均廣告單價計算。未滿三年

者，則依實際狀況取其平均廣告單價。  

(2)首次通車營運車站以連通契約簽約當時之車站廣告

單價計算。  

2. 人潮集中係數：  

(1)第一級：當站出入口數≦4個出入口，係數1。  

(2)第二級：4個出入口<當站出入口數≦6個出入口，係

數0.8。  

(3)第三級：6個出入口<當站出入口數≦8個出入口，係

數0.6。  

(4)第四級：當站出入口數＞8個出入口，係數0.4。  

（二）連通效益：土地面積×公告地價 5%×車站等級係數×

人潮集中係數×運量調整因子×業種費率。  

1. 土地面積：以申請連通之土地登記謄本為準。  

2. 公告地價：以簽約當時公告地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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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車站等級係數： 

(1)當站年運量：以簽約前一年度當站旅運量計算。  

(2)平均車站年運量：以簽約前一年度捷運營運機構營

運車站之總旅運量平均值計算。  

a.第一級：當站年運量＜平均車站年運量，係數0.6。 

b.第二級：平均車站年運量≦當站年運量＜2倍平均

車站年運量，係數0.8。 

c.第三級：當站年運量≧2倍平均車站年運量，係數

1。  

(3)通車營運未滿一年之車站等級係數以1計算。  

4. 人潮集中係數：同基本底數。  

5. 運量調整因子:以續約前一年度當站年運量除以現行連

通契約起始年度當站年運量。運量調整因子超過1.2

者，以1.2核計。  

6. 業種費率：依建物營業使用之樓地板面積比例計算 

(1)百貨、商場及餐飲業：費率6%。  

(2)一般營業：費率3%。  

(3)醫院、公共建設、市府政策及無營業使用：費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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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下街設施連通權利金計價基準 

一、連通權利金之計價基準，係依據連通開口面積之地下街

商場店鋪使用費（租金）之「基本底數」，加上連通所

增加土地商業效益之「連通效益」。 

二、計算基準如下： 

（一）基本底數：開口連通面積×當年度地下街商場店鋪使

用費（租金）單價。 

（二）連通效益：土地面積×公告地價 5%×出入口等級係數×

業種費率。 

1. 土地面積：以申請連通之土地登記謄本為準。 

2. 公告地價：以簽約當時公告地價為準。 

3. 出入口等級係數： 

(1)第一級：出入口數≦4個出入口，係數1。 

(2)第二級：4個出入口＜出入口數≦6個出入口，係數

0.8。 

(3)第三級：6個出入口＜出入口數≦8個出入口，係數

0.6。 

(4)第四級：出入口數＞8個出入口，係數0.4。 

4. 業種費率：依建物營業使用之樓地板面積比例計算 

(1)百貨、商場及餐飲業：6%。 

(2)一般營業：費率3%。 

(3)醫院、公共建設、市府政策及無營業使用：費率1.5%。 


